
「臺北市動物保護獎勵補助辦法」訂定總說明 

 

一、按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動保處得獎勵或補助辦

理宣導保護動物、尊重生命教育及正確飼養觀念等業務績效優良之各

級學校、獸醫師公會、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及其他寵物產業相關團體或

公會。（第一項）前項獎勵補助辦法，由動保處定之。（第二項）」

該條文授權訂定獎勵補助事項之辦法。 

二、為保護動物，締造人與動物和諧關係，針對學校、獸醫師公會、民間

動物保護團體及其他寵物產業相關團體或公會，於臺北市轄內辦理宣

導保護動物、尊重生命教育及正確飼養觀念之各類宣導活動，例如學

術研討、國際交流或文宣教材開發等，遵循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予以補助經費或給予獎勵，本府爰依前開自治條例之授權，訂定「臺

北市動物保護獎勵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三、本辦法共十六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三）第三條明定申請補助對象。 

（四）第四條明定由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以下簡稱動保處）每年度公

告申請補助案件之受理期間及經費額度。 

（五）第五條明定申請補助案件應檢具之文件。 

（六）第六條明定申請補助案件之補助金額上限、自籌款及向二個以

上機關申請補助之程序事項。 

（七）第七條明定申請補助案件應備文件不全之補正、審查之期限及

審查結果之通知。 

（八）第八條明定審查小組之組成。 

（九）第九條明定申請補助案件之審查事項。 

（十）第十條明定受補助者配合監督考核義務。 



（十一）第十一條明定補助案件之核銷及應檢具之文件。 

（十二）第十二條明定撤銷或廢止補助處分之情形。 

（十三）第十三條明定獎勵對象及方式。 

（十四）第十四條明定經費預算編列。 

（十五）第十五條明定相關書表格式由動保處定之。 

（十六）第十六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四、本案業經本府一０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府法綜字第一０六三０二二六三

００號令發布。 

 



「臺北市動物保護獎勵補助辦法」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動物保護獎勵補助辦法 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項規定定名。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

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按臺北巿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動保處得獎勵或補助辦理宣導保護動物、尊

重生命教育及正確飼養觀念等業務績效優良之各

級學校、獸醫師公會、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及其他寵

物產業相關團體或公會。」第二項規定：「前項獎

勵補助辦法，由動保處定之。」爰依上開規定之授

權，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動物保護

處（以下簡稱動保處）。 

明定本辦法主管機關。 

第三條  下列學校、公會或團體於臺北市轄內辦

理宣導保護動物、尊重生命教育及正確飼

養觀念等業務績效優良者，得向動保處申

請補助： 

一 各級學校。 

二 獸醫師公會。 

依據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二十三條授權範

圍，明定本辦法申請補助對象。 



三 民間動物保護團體。 

四 寵物產業相關團體或公會。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之補助，其每年度受理申請

期間及經費額度，由動保處公告之。 

明定由動保處每年度公告申請補助案件之受理期

間及經費額度。 

第五條  申請補助者，應於公告之申請期間內，

檢具下列文件，向動保處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計畫書。 

三 學校、公會或團體相關證明文件。 

四 其他動保處規定之文件。 

申請補助案件有其他主辦、協辦單位

時，應併檢具該主辦、協辦單位合作同意書

或備忘錄等相關證明影本。 

因情形特殊，經動保處專案核准者，得

不受第一項申請期間之限制。 

一、第一項明定申請補助案件應檢具之文件，包括

申請書、計畫書、學校、公會或團體相關證明

文件，另動保處得視計畫內容實際審查需要，

規定申請人應檢具其他文件，以利審查。 

二、申請補助案件有協辦單位、與第三人共同主辦

或屬協辦單位者，亦得申請補助，惟申請者須

併檢具其他主辦、協辦單位之合作資料，以佐

證其他單位之合作意向，以利審查，爰於第二

項明定之。 

三、對於逾期申請之案件，由動保處視當年度申請

補助案件多寡及經費所餘額度等，決定是否受

理，爰參考「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

第五條第一款，於第三項明定其程序。 

第六條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之金額，每案不得超一、第一項明定申請補助案件之補助金額上限、自



過動保處公告年度獎勵補助經費總金額百

分之二十，且負擔自籌款應達該案總金額百

分之五十以上。 

同一申請者每年度以補助一次為限。但

情形特殊，經動保處專案核准者，不在此

限。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

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

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籌款規定。 

二、同一申請者每年度以補助一次為原則，但情形

特殊者不在此限，爰參考「臺北市原住民婦女

補助及優先扶助辦法」第四條，於第二項明定之。 

三、依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款：

「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應

就下列事項納入前點之作業規範內或於補

（捐）助契約中訂定：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

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

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捐）助

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爰於第三項明

定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案件應載明

之內容。 

第七條  申請補助案件應具備文件不全者，動保

處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者，動保處得駁回其申請。 

一、第一項明定申請補助案件應備文件不全之補

正、屆期未補正之效果。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審查結果作成期限及通知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29E1002-20141127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29E1002-20141127


動保處應於收到申請補助案件三十日

內作成審查結果，並以書面通知申請者。但

申請補助案件內容繁複者，得延長三十日。 

申請補助案件有第一項所定情形者，前

項期限自申請者補正完成之日起算。 

義務。 

第八條  動保處為審查申請補助案件，應設審查

小組，召集人由動保處處長兼任，副召集人

由副處長兼任，其餘成員九人，由動保處指

派現職人員兼任。 

明定審查小組之組成。 

第九條  申請補助案件應由動保處就下列事項

綜合審查之： 

一 申請者之執行能力。 

二 計畫之創意、特色。 

三 計畫之可行性。 

四 計畫之預期效益。 

五 對臺北市動物保護之貢獻程度。 

六 補助款與計畫內容合理性。 

明定申請補助案件之審查事項。 

第十條  經核准補助者，動保處得於計畫執行期明定受補助者配合監督考核義務。受補助者如有未



間，就計畫實際執行情形、品質及成果效益

等事項進行實地查核，必要時得要求受補助

者提出書面說明。 

受補助者如有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

行、執行進度落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查

核等情事，動保處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執行進度落後或無正當理由

拒絕接受查核等情事，動保處得通知限期改善；未

改善者，另依第十二條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

分，併予敘明。 

第十一條  受補助者應於計畫結束後三十日內

檢具下列文件請領補助款： 

一 核准補助通知函。 

二 執行成果報告書及經費支出明細表等

核銷相關文件。 

三 領據。 

四 相關原始憑證。 

前項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

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受補助者請領款項之文件不全者，動保

處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一、明定補助案件之核銷及應檢具之文件。 

二、參考「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辦法」第九條

第四項，於第三項明定請領補助款之應備文件

不全者，動保處應限期補正。至未於期限內補

正者，另依第十二條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

分，併予敘明。 



者，不予撥款。 

第十二條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動保處

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 

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申請補助或檢

具之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

事。 

二 有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情形，經動保處通

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三 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而有虛報、浮報

之情事。 

四 未依前條第三項規定，於期限內補正。 

五 其他違反法令行為，情節重大。 

依前項規定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

補助款者，動保處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

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一、明定撤銷或廢止補助處分之情形。 

二、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依

第六條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向各機關申請補

助之項目及金額，前揭資料如有隱匿不實或造

假情事，應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

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四

點第一款撤銷補助案件，爰參考「臺北市青年

留學生就學貸款補助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於第一款明定之。 

三、因受補助者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執行進度

落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查核等情事，動保

處應先依第十條第二項通知限期改善，如未改

善則依本條撤銷或廢止原處分，爰於第二款明

定之。 

四、第三款明定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而有虛報、

浮報之情事，動保處得撤銷或廢止原處分。 

五、參考「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辦法」第十一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5C1004-201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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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於第四款明定請領補助款之應備文件不全

者且未依限補正者，動保處得撤銷或廢止原處

分。 

六、第二項係參考「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

辦法」第十二條訂定。 

第十三條  符合第三條規定之學校、公會或團

體，於臺北市轄內辦理宣導保護動物、尊重

生命教育及正確飼養觀念等業務，有具體優

良事蹟者，動保處得頒發獎狀、獎牌或以其

他公開方式予以獎勵。 

明定本辦法獎勵之對象及方式。參考本府「臺北市

消費者保護團體獎助及補助辦法」第三條：「消費

者保護團體於本市辦理消費者保護工作有具體優

良事蹟者，執行機關或本府法務局得簽報本府核可

後，頒發獎狀或獎牌。」獎勵之程序由動保處主動

擇定於臺北市轄內辦理宣導保護動物、尊重生命教

育及正確飼養觀念等業務，有具體優良事蹟者，予

以頒發獎狀、獎牌或以其他公開方式表揚。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動保處相關預算

支應。 

明定本辦法經費預算編列。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動保處定

之。 

明定本辦法相關書表格式之訂定。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